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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鼎忠  

圖書館法規

編　例

一、 本專題所稱法規，係遵照〈中央法規標準法〉及〈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制定者，包括經立法

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律，如〈圖書館法〉等，或由各機關發布的行政命令，定名為規程、

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準則等，以及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等地方自治

團體，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授權，制定的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

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

達者，稱自治規則）。其餘由中央及所屬機關以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以函分行有關機關查

照的規定，如注意事項或要點等行政規則，僅擇要收錄相關規定條文。

二、 本專題收錄以圖書館為主體而訂定者、圖書館從業人員辦理圖書館營運相關業務所需遵守的

法規及行政規則等為範圍，除組織法（規程）外，適用單一圖書館者列為附錄。包括自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依法制定、修正，且仍適用者；其他相關法規與行政規則

內容與圖書館營運有關者，則摘錄其部分條文；其廢止及存目者僅列其目及法規沿革。

三、 本專題收錄圖書館適用的相關法規。所列中央及地方自治法規，先依性質，再依法律位階、

行政一體及公布或最後修正時間先後的原則排序；行政規則依性質相近再依最新修正或發布

時間排序。收錄法規著錄其來源出處，以利引證。為精簡篇幅起見，原則上修訂法規僅摘錄

修訂條文、法規沿革僅著錄首次訂定日期及最近一次修訂之資訊；如同一年修正 2 次（含）

以上，則以摘錄最新之內容為原則。造成不便，敬表歉意。

四、 本專題收錄資料來源包括各級政府公報刊登法規、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地方政府等政府機關網站、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

tw/）、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或其他法律相關網站。

五、 民國 105 年與圖書館相關之法規共計有 44 種，由圖書館提出者有 14 種，由圖書館以外單位

提出，其內容與圖書館相關者有 30 種。包括：中央法規 7 種、地方法規 19 種、行政規則 18

種。其中制訂或訂定的有 12 種、修正的有 17 種、廢止或停止適用的有 15 種。另「其他」載

錄有關學校空間活化、政府出版品作業、政府公報作業、委託研究計畫等訂定或修正的法規

4 類 14 種。列為附錄的單一圖書館法規有 1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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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合計
制訂 / 訂定 修正 廢止 /

停止適用小計 全文 摘錄 存目 小計 全文 摘錄 存目

合計 法規規則 44 12 1 2 9 17 0 13 4 15
專屬 / 相關 14/30 3/9 1/0 0/2 2/7 3/14 0 1/12 2/2 8/7

中央 法律命令 7 1 1 0 0 4 0 3 1 2
專屬 / 相關 4/3 1/0 1/0 0 0 1/3 0 1/2 0/1 2/0

地方 自治法規 19 4 0 2 2 6 0 6 0 9
專屬 / 相關 2/17 0/4 0 0/2 0/2 0/6 0 0/6 0/0 2/7

行政 小
計

規則 18 7 0 0 7 7 0 4 3 4
規則 專屬 / 相關 8/10 2/5 0 0 2/5 2/5 0 0/4 2/1 4/0

中央 12 2 0 0 2 6 0 3 3 4
專屬 / 相關 8/4 2/0 0 0 2/0 2/4 0 0/3 2/1 4/0
地方 6 5 0 0 5 1 0 1 0 0
專屬 / 相關 0/6 0/5 0 0 0/5 0/1 0 0/1 0/0 0/0

六、綜觀 105 年圖書館相關法規的制訂、修正與廢止或停止適用等情形，分述如下：
（一）在中央法規方面
　　　1、 〈圖書館法〉於 104 年修正施行後，第五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圖書館之設立、組

織、專業人員資格條件、經費、館藏發展、館舍設備、營運管理、服務推廣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標準。」，因此，教育部訂定公布〈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取代之前制訂

施行的各類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2、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較之先前的各類型圖書館「基準」，在法律位階上由行政規

則，提高為行政命令；在適用對象上補足先前未能納入的國家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兩種

類型。簡言之，先前的「基準」是努力要完成的「期待目標」，目前的「標準」是各圖

書館需要達成的「最低標準」。兩者的立法精神截然不同。

　　　3、 教育部訂頒〈高級中等教育法〉，整合〈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因而廢止該

二種舊法規。

（二）在地方自治法規方面

　　　1、 臺中市政府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該市各項圖書資訊採編、閱覽典藏、推廣輔導及數位資

訊等業務，整併該市 31 個區圖書館，設立「臺中市立圖書館」，遂廢止各區的圖書館

組織規程及編制表。

　　　2、 因應〈高級中等教育法〉之施行，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制訂高級中學、職業學校等組織

規程準則及組織員額編制基準等相關法規，並廢止或停止適用舊法規。

　　　3、 臺南市政府為肯定、尊重「西拉雅族」，保存維護、傳承宣揚該族的傳統文化、教育及

語言，明訂該市公共圖書館應辦事項，實屬特別。

（三）在行政規則方面

　　　1、 因應〈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的公布施行，廢止先前制訂的公共、專科學校、國民中

學、國民小學等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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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縣市政府訂定文化志工設置及管理要點，將圖書館志工的招募與管理納入其中，不

另單獨制訂辦法。

　　　3、 教育部在科技大學圖書館的基本館藏設備基準、補助技專校院圖書館於自動化及圖書期

刊等經費上設有最低的規定；在國民中小學充實圖書設備及圖書館修繕之經費補助額

度，及分年辦理原則上，有所規範。

　　　4、 地方政府在規範有關特定行業設置位置、宗教活動等事項上，距離圖書館周圍的範圍，

有 50 公尺、100 公尺等不同規定；也有將私立圖書館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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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法規

1.1　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民國 105 年 8 月 11 日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1050100147B 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依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圖書館分：

　　　　　一、國家圖書館。

　　　　　二、公共圖書館：

　　　　　　　（一）公立公共圖書館：

　　　　　　　　　　1. 國立圖書館。

　　　　　　　　　　2. 直轄市立圖書館。

　　　　　　　　　　3. 縣（市）立圖書館。

　　　　　　　　　　4. 鄉（鎮、市）立圖書館。

　　　　　　　　　　5.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圖書館。

　　　　　　　（二）私立公共圖書館：個人、法人或團體設立之圖書館。

　　　　　三、大專校院圖書館：

　　　　　　　（一）大學圖書館。

　　　　　　　（二）專科學校圖書館。

　　　　　四、中小學圖書館：

　　　　　　　（一）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二）國民中學圖書館。

　　　　　　　（三）國民小學圖書館。

　　　　　五、專門圖書館：

　　　　　　　（一）公立專門圖書館：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所設立之圖書館。

　　　　　　　（二）私立專門圖書館：個人、私法人或團體設立之圖書館。

第三條 　　圖書館之設立及組織基準，規定如附表一。

第四條 　　圖書館至少應置專業人員一人，且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比率如下：

　　　　　一、國家圖書館：四分之三。

　　　　　二、公共圖書館：三分之一。

　　　　　三、大學圖書館：三分之二。

　　　　　四、專科學校圖書館：二分之一。

　　　　　五、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三分之一。

　　　　　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小學圖書館：三分之一。

　　　　　七、專門圖書館：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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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圖書館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大學圖書資訊系、所或相關系、所畢業；或有圖書館專門學科論著經公開

出版者。

　　　　　二、 具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管理職系任用資格。

　　　　　三、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用之具國內外圖書資訊、人文社會相關科系、所及學位學

程碩士以上畢業資格者。

　　　　　四、 曾修習政府機關（構）、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館相關法人團體辦理之圖書資

訊學課程二十學分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者。

　　　　　五、 具三年以上圖書館專業工作經驗者。

　　　 　　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項資格人員，得由曾修習圖書資訊或閱讀推

動相關專業課程者擔任專業人員。

　　　　　前二項專業人員，每年應接受二十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

第六條 　　圖書館購置圖書資訊之經費，以不低於下列比率為原則：

　　　　　一、國家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二、公共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三、大學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四、專科學校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十五。

　　　　　五、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十五。

　　　　　　　（二）其餘類型高級中等學校：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七。

　　　　　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國民小學圖書館：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十。

　　　　　七、專 門圖書館：占圖書館年度預算百分之二十。

　　　 　　前項圖書館年度預算包括各項業務支出費用及財產購置費用。但不包括人事費及新建

館舍之經費。

第七條 　　圖書館圖書資訊之選擇及採訪，應符合圖書館設置目的，並配合社區環境特性、校務

發展或專門性資訊服務之需要，訂定館藏發展政策。

　　　 　　前項館藏發展政策，應包括各類型圖書資訊之蒐藏範圍、徵集工具、採訪分級、館藏

評鑑及維護等項目。

　　　　　圖書館應邀請使用者代表參與選書機制及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並公告周知。

第八條　　 圖書館館藏發展基準，規定如附表二。

　　　 　　圖書館應定期辦理館藏清點，其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依本法第

十四條規定辦理報廢。

第九條 　　圖書館宜建於交通便利、校園適當之地點或機關（構）合宜之空間；其建築及設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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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業務需要、善用資訊科技、應用通用設計原則，並考量未來長期之發展。

　　　　　圖書館館內空間之分配，應滿足典藏、服務及行政工作等需求。

　　　　　圖書館建築設備，應參考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之國家標準，並考量特殊讀者之需求。

　　　　　圖書館館舍設備基準，規定如附表三。

第十條　　公立公共圖書館基本館舍開放時間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圖書館每週至少開放五十六小時。

　　　　　二、鄉（鎮、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圖書館每週至少開放四十八小時。

　　　　　三、週六或週日至少開放一日；午間或夜間應至少開放一時段。

　　　 　　公立公共圖書館如因所在位置、人力或讀者需求等因素，經主管機關同意，開放時間

得不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圖書館應就營運管理事項研訂中程發展及年度工作計畫，並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績效

考評及滿意度調查。

第十二條 　　圖書館應注重公共關係、社會服務、閱讀推廣等工作，並結合社會資源，協助館務

發展。

第十三條 　　公立公共圖書館及各級學校圖書館之館藏量，應於本標準發布日起五年內符合附表

二之規定。

　　　　　　本標準發布後規劃興建圖書館之面積，應符合附表三之基準。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設立、組織基準

基準
設立、組織 備註

圖書館

一、國家圖書館 （一） 依國家圖書館組織法及國家圖書館處務規程設立，並

得依其組織法規或應業務需要，設立分館或服務據

點。

（二） 依國家圖書館組織法第五條訂定之員額編制表，定其

人員之官職等及員額。

（三） 依國家圖書館處務規程之規定，定其內部單位及掌理

事項。

二、公共圖書館 （一） 公立公共圖書館，依各圖書館組織法規設立，並得依

其組織法規或應業務需要，設立分館或服務據點。

（二） 公立公共圖書館員額基準如下：

　　　1.  國立圖書館：依館舍面積、館藏量、流通量及分館

數定之。

　　　2.  直轄市立圖書館：人口總數每五千人，置專職工作

人員一人。

　　　3. 縣（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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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設立、組織 備註

圖書館

　　　　（1） 人口總數未達五十萬人者，置專職工作人員

十五人。

　　　　（2） 人口總數五十萬人以上未達一百萬人者，置

專職工作人員二十人。

　　　　（3） 人口總數一百萬人以上者，專職工作人員以

不低於二十五人為原則。

　　　4.  鄉（鎮、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圖

書館：

　　　　（1） 人口總數未達十五萬人者，置專職工作人員

二人。

　　　　（2） 人口總數在十五萬人以上者，置專職工作人

員三人。

（三） 公立公共圖書館，依各圖書館組織法規之規定，定其

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四） 私立公共圖書館，依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

法之規定設立；其員額、編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依其服務人口數、館藏量及建築面積等條件，準用公

立公共圖書館之規定。

三、大學圖書館 （一） 依大學法第十四條訂定之大學組織規程設立，並得依

其組織法規或應業務需要，設立分館或服務據點。

（二） 依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員額編制表，定其人員之官職

等或職稱職等及員額。

（三）依大學組織規程之規定，定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1. 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及大

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

定，大學組織規程及教

職員之員額編制，由各大

學擬訂員額編制表經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或依直轄

市、縣（市）政府規定辦

理。

2. 考量大學圖書館員額係

屬學校權責範疇，爰應由

各校依經核定組織規程及

員額編制表為之。

四、 專科學校圖

書館

（一） 依專科學校法第十八條訂定之專科學校組織規程設

立，並得依其組織法規或應業務需要，設立分館或服

務據點。

（二） 專科學校圖書館應有基本員額三人，每一分館以另增

一人為原則，其員額基準如下：

　　　1. 置主任一人，綜理全校圖書館業務。

　　　2. 視業務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必要時得置研究人員。

（三） 依專科學校組織規程之規定，定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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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設立、組織 備註

圖書館

五、 高級中等學

校圖書館

（一）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立。

（二）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置主任一人，並依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置相關

人員，並定其官職等或職稱職等及員額。

（三） 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定

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六、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圖

書館

（一）依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規定設立。

（二） 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額編制準則

之規定，定其人員之官職等或職稱職等及員額。

（三） 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額編制準則

之規定，定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七、專門圖書館 （一） 公立專門圖書館，依各機關（構）組織法規設立。

（二） 公立專門圖書館，依各機關（構）組織法規訂定之員

額編制表，定其人員之官職等及員額。

（三） 公立專門圖書館，置主管一人，由設立主體指定之人

員專任為原則，綜理館務，並置館員若干人。

（四） 公立專門圖書館，依各機關（構）組織法規之規定，

定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五） 私立專門圖書館，依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

法之規定設立；其員額、編制、內部單位及掌理事項，

依其服務人口數、館藏量及建築面積等條件，準用公

立專門圖書館之規定。

附表二　館藏發展基準

基準
館藏發展 備註

圖書館

一、國家圖書館 （一） 為全國出版品法定送存機關，應依法向出版人要求無

償送存其各式出版品（包含各類型數位形式出版品）

一份永久典藏。

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

之法定送存機關，力求徵集

每年之出版品，故不宜以館

藏數量限定之。（二） 應掌握全國出版狀況，定期通知未主動送存出版品之

出版人限期三十日內完成寄送。未寄送者，國家圖書

館得依圖書館法第十八條規定，按出版品定價十倍處

以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寄送為止。

（三） 為全國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之法定送存機關，應依

法要求各大學將該校博碩論文以文件、錄影帶、錄

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定期送存永久典

藏，並以授權公開閱覽為原則。

（四） 應蒐集符合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與研究人士

所需之圖書資訊，包括全國數位資源、漢學研究資

源、國際出版品及特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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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館藏發展 備註

圖書館

二、公共圖書館 （一） 公立公共圖書館館藏量應以人口總數每人二冊（件）

為發展目標；

　　　其基本藏量及年增加量如下：

　　　1. 國立圖書館：

　　　　（1） 總館至少應有一百萬冊（件），每年至少增

加一萬冊（件）。

　　　　（2） 分館至少應有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

三千冊（件）。

　　　2. 直轄市立圖書館：

　　　　（1） 總館至少應有五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

加七千冊（件）。

　　　　（2） 分館至少應有三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

三千冊（件）。

　　　3. 縣（市）立圖書館：

　　　　（1） 人口總數未達五十萬人者，至少應有十五萬

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五千冊（件）。

　　　　（2） 人口總數在五十萬人以上未達一百萬人者，

至少應有二十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

六千冊（件）。

　　　　（3） 人口總數在一百萬人以上者，至少應有

二十五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七千冊

（件）；分館至少應有二萬冊（件），每年

至少增加一千冊（件）。

　　　4. 鄉（鎮、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

圖書館：應有二萬冊（件），每年至少增加一千冊

（件）。

（二） 公立公共圖書館館藏期刊之種類數量，其基準如下：

　　　1. 國立圖書館及直轄市立圖書館至少應有一千種。

　　　2. 縣（市）立圖書館至少應有三百種。

　　　3. 鄉（鎮、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圖

書館，至少應有三十種。

（三） 私立公共圖書館：依其設立規模，得準用公立公共圖

書館之規定。

三、大學圖書館 基本館藏至少應有十五萬冊（件），館藏總數量各校應視發

展方向、重點及特色，配合增設系、所、班及學生增長逐年

成長。

四、 專科學校圖

書館

基本館藏至少應有六萬冊（件），館藏總數量各校應視發展

方向、重點及特色，配合增設系、所、班及學生增長逐年成

長。

五、 高級中等學

校圖書館

基本館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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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館藏發展 備註

圖書館

（一） 圖書、視聽資料及數位媒體等出版品至少應有一萬

五千冊（件）；全校學生人數在一千人以上者，每逾

一人，應增加十冊（件）；且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每

年館藏增加量不得低於基本館藏之百分之四，其餘類

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原則。

全校學生人數之計算，不包

括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

（進修學校）。

（二） 期刊及報紙合計一百種；全校學生人數在一千人以上

者，每逾五十人應增加一種。

六、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圖

書館

基本館藏如下：

（一） 國民中學圖書館圖書、視聽資料及數位媒體等出版品

至少九千種（件）或每名學生六十種以上；學校班級

數逾十三班者，每增一班增加圖書四百種（件），並

有期刊至少三十種，報紙三種。

學生及學校班級數之計算，

不包括補習學校。

（二） 國民小學圖書館圖書、視聽資料及數位媒體等出版品

至少六千種（件）或每名學生四十種以上；學校班級

數逾十三班者，每增一班增加圖書二百種（件），並

有期刊至少十五種，報紙三種。

七、專門圖書館 依服務對象，蒐集特定主題或類型之圖書資訊。 專門圖書館服務對象以所

屬人員或特定人士為主，差

異性甚巨，故館藏量依服務

對象不同而權衡之。

附表三　館舍設備基準

基準
館舍設備 備註

圖書館

一、國家圖書館 （一） 基本館舍面積，應依服務需要及館藏數量多寡定之，

總館總樓地板面積至少應在四萬平方公尺以上，並預

留空地以備擴充、綠化與停車之需。

（二） 應依館藏總量擴充館舍，建置典藏空間，並應建立分

級典藏與調閱制度，妥善管理與保存圖書資訊，提供

民眾調閱服務。

二、公共圖書館 （一） 基本館舍面積，得依人口總數及館藏數量多寡定之，

並預留空地以備擴充、綠化與停車之需；其總樓地板

面積計算基準如下：

　　　1. 國立圖書館：

　　　　（1）總館：二萬平方公尺以上。

　　　　（2）分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2. 直轄市立圖書館：

　　　　（1）總館：二萬平方公尺以上。

　　　　（2）分館：一千八百平方公尺以上。

　　　3. 縣（市）立圖書館：

　　　　（1）總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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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
館舍設備 備註

圖書館

　　　　（2）分館：七百平方公尺以上。

　　　4. 鄉（鎮、市）立圖書館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立圖

書館：七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 私立公共圖書館之基本館舍面積，依其設立規模，準

用前項各款規定。

三、大學圖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得依學校規模、師生總數及館藏數量多寡，

由大學定之。

四、 專科學校圖

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得依學校規模、師生總數及館藏數量多寡，

由專科學校定之。

五、 高級中等學

校圖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除考量未來發展需求外，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 閱覽席位之數量，以全校學生人數每三十人一席計。

（二） 閱覽席位應設置網路設備，提供讀者上網，其面積每

席二點三平方公尺以上；並提供電腦供讀者使用，設

置適量之資訊檢索席位，其面積每席二點八平方公尺

以上。

（三） 行政服務所需之樓地板面積，每人十平方公尺以上。

（四） 開架書庫之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置圖書

一百二十三冊計；且其每平方公尺置裝訂期刊一百零

七冊計。

（五） 閉架書庫之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置圖書

二百四十八冊計；且其每平方公尺置裝訂期刊

一百二十四冊計。

（六） 現期期刊之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置期刊十種計。

（七） 現期報紙之樓地板面積，每平方公尺置報紙八種計；

過期報紙之面積，每平方公尺置報紙十一種計。

六、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圖

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以下列數量為原則，並得視學校條件調整之：

（一）十二班以下學校：至少二間普通教室大小。

（二）十三至二十四班學校：至少三間普通教室大小。

（三）二十五至三十六班學校：至少四間普通教室大小。

（四）三十七至六十班學校：至少五間普通教室大小。

（五）六十一班以上學校：按照比例增加。

七、專門圖書館 基本館舍面積，得依其服務對象人數及館藏數量多寡定之。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 8 月 11 日）。訂定〈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附〈圖書館設立及

營運標準〉。行政院公報 22（150），頁 33759-33772。

備註： 該標準依據〈圖書館法〉第五條規定訂頒，適用對象排除軍警校院之圖書館（該等圖書館另依軍事教

育條例及內政部組織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有關公共圖書館及各級學校圖書館的館藏基準，應於該標

準公布後五年內（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以前）符合規定；105 年 8 月 11 日以後新設立之圖書館，其

館舍面積須符合該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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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級中學法（廢止）

首次訂頒：民國 68 年 5 月 2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 27 條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40061 號令公布廢止

（《總統府公報》7244  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 頁 13）

（《行政院公報》22：89  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 頁 20348）

1.3　職業學校法（廢止）

首次訂頒：民國 21 年 12 月 17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7 條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40071 號令公布廢止

（《總統府公報》7244  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 頁 14）

（《行政院公報》22：89  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頁 20349）

1.4　國家圖書館規費收費標準（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94 年 5 月 5 日國家圖書館台圖總字第 0940001002B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 條；並自發布日施

行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5 月 3 日國家圖書館國圖事字第 10500019790 號函第二條發布令及條文勘誤表 1 份。

第二條　　國家圖書館各項規費收費數額如下：

　　　　　一、 國際會議廳使用費：會議時間上午及下午各一場次，每場次為三小時，每場次使

用費新臺幣二萬五千元；逾時使用，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每小時加收新臺

幣一萬元。

　　　　　二、 演講廳使用費：會議時間上午及下午各一場次，每場次為三小時，每場次使用費

新臺幣二萬一千元；逾時使用，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每小時加收新臺幣

七千元。

　　　　　三、 421 教室使用費：會議時間上午及下午各一場次，每場次為三小時，每場次使

用費新臺幣五千元；逾時使用，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每小時加收新臺幣

一千七百元。

　　　　　四、 停車場停車費：以進館及離館時間計算收費，每四小時為一時段，每時段停車費

新臺幣五十元；二小時以下，採半價彈性收費，超過二小時，以單一時段計費。

　　　　　五、補換閱覽證工本費：每張新臺幣三十元。

　　　　　六、館際合作提供書刊複印費：

　　　　　　　（一） 國內複印資料每張新臺幣三元，每件服務費新臺幣二十元；郵資，平信新

臺幣五元，限時新臺幣十二元，掛號新臺幣二十五元。

　　　　　　　（二） 國外讀者向本館申請：本館提供資料複印，每十張或不足十張收費美金十元；

每加印十張或不足十張，加收美金五元，以此類推。

　　　　　七、掃描服務費：

　　　　　　　（一） 圖書：A4 以下黑白掃描每影幅新臺幣四元、彩色掃描每影幅新臺幣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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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以下黑白掃描每影幅新臺幣七元、彩色掃描每影幅新臺幣九元。

　　　　　　　（二） 古籍：A3 以下單頁掃描每影幅新臺幣十元；A2 以下雙頁掃描每影幅新臺

幣十五元。

　　　　　　　（三） 書畫：A2 以下掃描每影幅新臺幣一百二十七元；A1 以下每影幅新臺幣

一百七十元。

　　　　　　　（四） 前三目規定之掃描收費不包括影像後製及詮釋資料著錄，以實際掃描影幅

計價，於申請時確認掃描標的及數量後收費（採預付款），並由申請者自

備儲存媒體。

（《行政院公報》22：70  民國 105 年 4 月 19 日 頁 16255-16256）

（《行政院公報》22：82  民國 105 年 5 月 5 日 頁 18711）

1.5　社會秩序維護法（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80 年 6 月 29 日總統 (80) 華總 ( 一 ) 義字第 3314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94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508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85 條條文

第八十五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一、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顯然不當之言詞或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脅迫

或侮辱之程度者。

　　　　　　　二、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聚眾喧嘩，致礙公務進行者。

　　　　　　　三、故意向該公務員謊報災害者。

　　　　　　　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

（《總統府公報》7249  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 頁 8）

（《行政院公報》22：104  民國 105 年 6 月 4 日 頁 23030-23031）

1.6　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存目）

首次訂頒： 民國 93 年 8 月 26 日行政院新聞局新版一字第 0930420726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並自 93

年 12 月 1 日施行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6 月 17 日文化部文影字第 1052018309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行政院公報》22：112  民國 105 年 6 月 17 日 頁 24825-24827）

1.7　褒揚條例施行細則（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21 年 6 月 4 日內政部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

近期修訂： 民國 89 年 2 月 15 日行政院（89）台內字第 04495 號令、考試院（89）考台組貳一字第 00208 號

令會同修正發布第 13 條條文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3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22318 號公告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權責事項，自 101 年 2 月六日起改由「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管轄

　　　　　 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綜字第 1050080374 號令、考試院考臺組貳二字第 10500019761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第 11、13、14、16 條條文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十款所稱捐獻財物，熱心公益，績效昭著者，係指私人或團體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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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予不以營利為目的且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

條、第三條規定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水利、衛生醫療或其他公益事業，並對公益

確有重大貢獻者。

　　　 　　捐獻財物均以新臺幣計（折）算，其標準為一次捐獻五千萬元以上或累計達一億元以

上。

（《行政院公報》22：77  民國 105 年 4 月 28 日 頁 17483-17485）

（《考試院公報》35：10 ＝ 580  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 頁 13-155）

2　地方自治法規

2.1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摘錄）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053181090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施

行

第四條　　學校設下列一級單位，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五、圖書館：技術服務、資訊媒體、讀者服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七條　　學校設下列二級單位：

　　　　　五、圖書館：得設服務推廣組、資訊組、技術服務、讀者服務、資訊媒體等各組辦事。

第九條　　學校置秘書、主任、科主任、學程主任、組長、教師、輔導教師。

　　　　　三、 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

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臺北市政府公報》105：93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 頁 8-13）

2.2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廢止）

首次訂頒：民國 94 年 1 月 12 日臺北市政府（94）府法三字第 09322819100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即日起生效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 10531810833 號令廢止，並溯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公報》105：93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 頁 7）

2.3　臺北市立職業學校組織規程（廢止）

首次訂頒：民國 98 年 1 月 10 日臺北市政府（98）府法三字第 09733526800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 10531810800 號令廢止，並溯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公報》105：93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頁 7）

2.4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法規字第 099122758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新北市政府法規字第 1050621109 號令廢止；並溯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新北市政府公報》105：夏：3  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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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組織員額設置基準（停止適用）

首次訂頒： 民國 100 年 8 月 24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秘字第 100071975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5 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 月 19 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教中字第 1050067395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C0050040

2.6　新北市立職業學校組織規程準則（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法規字第 101298447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中字第 1050616636 號令發布廢止；並溯自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新北市政府公報》105：夏：3  民國 105 年 4 月 20 日 頁 9）

2.7　新北市立職業學校組織員額設置基準（停止適用）

首次訂頒：民國 102 年 5 月 24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中字第 1021849786 號函訂定全文 5 點；並自即日生效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 月 19 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教中字第 1050067395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C0050192

2.8　新北市所屬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基準（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100 年 8 月 24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秘字第 100071975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 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

近期修訂： 民國 102 年 5 月 9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國字第 1021779794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4 點；並自 102

年 8 月 1 日生效（原名稱：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小學教師員額編制要點）

　　　　　 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教國字第 105159726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點條文；並自

即日生效

三、各校教師員額設置原則：

　　（五） 設有圖書館之學校，應設組長或幹事，二十五班以上之學校得設圖書館主任一人，由

具圖書資訊專業之教師兼任。

（《新北市政府公報》105：冬：12  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 頁 8-9）

2.9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組織規程（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099000009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 條；並自 99 年

12 月 25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1050113497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 105 年 3 月 1 日

生效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夏：5  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 頁 8-10）

2.10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編制表（廢止）

民國 105 年 6 月 4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人企字第 1050120162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 105 年 3 月 1 日生效

臺中市大甲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大安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大肚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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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里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大雅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中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太平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北屯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北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外埔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石岡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后里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西屯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西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沙鹿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東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東勢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南屯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南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烏日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神岡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梧棲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清水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新社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潭子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龍井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豐原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編制表（105.6.4 廢止，自 105.3.1 生效）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夏：6  民國 105 年 6 月 30 日 頁 82）

2.11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99 年 12 月 28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099100039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 99 年

12 月 25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1050176869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4 條；並

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原名稱：臺中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

第四條　　學校設一級單位，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五、 圖書館：辦理技術服務、讀者服務、資訊媒體及其他有關事項。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5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頁 4-7）

2.12　臺中市立高級中學員額編制設置基準（停止適用）

首次訂頒：民國 100 年 7 月 18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人企字第 1000137537 號函訂定全文 8 點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9 月 5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人企字第 1050191194 號函自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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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5  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頁 38）

2.13　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100012053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0 條；並自公布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7 月 28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1050160023 號令修正發布第 7 ～ 10、12、13、

17 條條文

第十七條　　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免計容積，其項目如下：

　　　　　　二、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等文化展演設施。

　　　　 　　前項各款樓地板面積應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具有獨立出入口。公益設施樓地板

面積合計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超過部分應計入容積。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3  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 頁 14-16）

2.14　臺南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摘錄）

民國 105 年 3 月 7 日臺南市政府府法規字第 1050212219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條 　　西拉雅族文化資產、考古與遺跡保存，主管機關應全面調查、蒐集及彙整，並建置資

料庫及數位典藏系統。

　　　 　　本市公共圖書館得劃設西拉雅族文化書籍教材專區或專櫃；其他社教、公營事業機構

得提供西拉雅族之文宣品、導覽解說之服務。

（《臺南市政府公報》105：3-3  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 頁 1-4）

2.15　臺南市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存目）

民國 105 年 8 月 11 日臺南市政府府法規字第 1050828752A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臺南市政府公報》105：8-3  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 頁 1-6）

2.16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90 年 3 月 12 日基隆市政府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 89 年 8 月 1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1 月 19 日基隆市政府基府教學貳字第 1050202400B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8 條至

第 11 條、第 13 條；新增第 14 條條文，溯自 103 年 8 月 1 日施行

第三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四處及圖書館。

第四條　　高級中學處、館以下設組，其設置規定如下：

　　　　　五、 圖書館未滿二十班者得設讀者服務、資訊媒體等組；二十班以上者得設讀者服務、

資訊媒體、技術服務等組。

　　　　　　　 高級中學有附設國民中學部者，其組織及員額編制仍適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

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辦理。

　　　　　　　高級中學得於組別總數內依學校特色及實際需要調整組別名稱。

　　　　　　　高級中學設有國民中學部者，其班級數以國、高中合併計算。

第七條　　高級中學兼行政職務人員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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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圖書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人員專任，必要時得由具有專業

知能之專任教師聘兼之。其組長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十一條　　高級中學應依本準則，擬訂員額編制表，報本府核定後送考試院備查。

（《基隆市政府公報》57  民國 105 年 4 月 6 日 頁 1-3）

2.17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88 年 12 月 1 日嘉義市政府府秘法字第 8909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 88 年 12 月 2

日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97 年 9 月 2 日嘉義市政府府行法字第 097010586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2 條；並自 97

年 1 月 31 日施行（原名稱：嘉義市文化局組織規程）

　　　　　 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嘉義市政府府行法字第 105110198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 105 年

4 月 1 日施行

第四條　　本局設下列各科，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 圖書資訊科：掌理蒐集、整理、保存、運用各項圖書資訊、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

館資料庫管理等事項。

https://law.chiayi.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22580&KeyWordHL=

2.18　南投縣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90 年 8 月 6 日南投縣政府（90）投府法規字第 90125788 號令訂定發布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5012489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 103 年

8 月 1 日施行

第四條 　　高級中學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輔導處（室）、圖書館，各處（室）、館

以下得設各組：

　　　　　五、 圖書館：得設讀者服務組、技術服務組。

　　　 　　學校依校務發展需要，調整各處（室）、館組別、名稱及掌理事項，需報經本府核准後，

施行。

第五條　　高級中學各處（室）、館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四、圖書館：推動圖書館技術服務、讀者服務、資訊媒體開發及推廣服務等事項。

第六條　　高級中學得置副校長或秘書、主任、組長、幹事、護理師（或護士）、管理員及書記。

　　　　　一、 學校四十一班以上者，得置副校長或秘書一人，並由校長就曾任一級單位主管以

上專任教師聘兼之。

　　　　　第一項員額設置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南投縣政府公報》105：4  民國 105 年 4 月 頁 1-4）

（《南投縣政府公報》105：7  民國 105 年 7 月 頁 1-4）

2.19　宜蘭縣特定行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存目）

民國 105 年 1 月 14 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1050008280-B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6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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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公報》184  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 頁 3-5）

3　行政規則

3.1　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廢止）

首次訂頒：民國 91 年 10 月 28 日教育部台（91）社（三）字第 9115611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0 點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9 月 12 日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1050119265B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173 民國 105 年 9 月 12 日頁 39039）

3.2　專科學校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92 年 7 月 29 日教育部台技（三）字第 092008512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4 點；並自 92 年 7

月 29 日生效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50129627B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193 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頁 42915）

3.3　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91 年 10 月 30 日教育部台（91）國字第 9113653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8 點；並自 91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30642B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231 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頁 52106）

3.4　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廢止）

首次訂頒： 民國 91 年 10 月 30 日教育部台（91）國字第 9113653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5 點；並自 91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130642B 號令發布廢止；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231  民國 105 年 12 月 8 日 頁 52106）

3.5　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定（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88 年 10 月 14 日教育部（88）台技（二）字第 88122207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9 點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50161220B 號令修正，並自即日生效。

二、 技術學院提出申請改名科技大學時，應已設立或改制滿三年，且符合下列基本條件。本部得

依據學校資源、辦學成效及改名科技大學規劃情形，由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變更及停辦審議會

審議後擇優核准：

　　（二） 設備：應設有圖書館，其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五千平方公尺，並已完成學術、校園網

路建置及圖書館自動化設施。圖書館配合各系（科）、學程之需求應有充足之專業圖

書、期刊，且藏書量總數不得少於十五萬冊，每系（科）之專門期刊至少二十種。

（《行政院公報》22：236  民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 頁 53543-53544）

3.6　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存目）

首次訂頒： 民國 90 年 12 月 25 日教育部（90）台會（二）字第 9017674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5 點；並自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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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 1050163717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1 點；並自即

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223  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 頁 49917-49918）

3.7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家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提升閱讀品質實施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社（四）字第 1050137162B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 點；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216  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 頁 48221-48222）

3.8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91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91）臺技（三）字第 91108914 號函修正發布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10 月 7 日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50132959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點；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九、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

　　（四） 本獎勵補助經費資本門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至少占資本門經費百分之六十；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應達百

分之十，……

（《行政院公報》22：188 民國 105 年 10 月 7 日頁 41904-41913）

3.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摘錄）

首次訂頒： 民國 96 年 6 月 29 日教育部台國（一）字第 0960095016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點；並自即日生

效

近期修訂： 民國 101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臺國（一）字第 1010201510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6 點；並

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整建老舊危險校舍及充實設備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156735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6 點；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整建老舊危險校

舍及充實設備作業要點）

三、補助原則：

　　（五） 量體較大之工程或計畫，一年內無法完成者，採「一次核定經費，分年編列預算補助」

方式辦理。

　　（六） 申請補助資訊教學、圖書、遊戲器材等設備，每校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為原則；圖書館（室）修繕不得超過新臺幣兩百萬元。

（《行政院公報》22：14  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 頁 3309-3311）

3.10　 10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錄取人員圖書館專
業法令集中實務訓練計畫（存目）

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訓字第 1050014912 號函核定全文 9 點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41160000

3.11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閱覽規定（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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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訂頒：民國 102 年 1 月 11 日資圖閱字第 1020000249 號令發布

近期修訂：民國 105 年 2 月 5 日資圖閱字第 1050000662 號令修正

（《行政院公報》22：26  民國 105 年 2 月 5 日 頁 5340-5344）

3.1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獎助博碩士圖書資訊學位論文作業要點（存目）

首次訂頒： 民國 96 年 6 月 27 國立臺中圖書館中圖研字第 0960002047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 點；並自即日生

效

近期修訂： 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資圖研字第 10300056821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9

點（原名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位論文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2 月 5 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資圖研字第 1050000638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 點

（《行政院公報》22：26  民國 105 年 2 月 5 日 頁 5332-5339）

3.13　桃園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九年級學生夜間到校自習實施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桃園市政府府教中字第 1050070202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並自即日生效

（《桃園市政府公報》105：7  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 頁 54-55）

3.14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存目）

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桃園市政府府法濟字第 1050122378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桃園市政府公報》105：11  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 頁 24-28）

3.15　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要點（摘錄）

首次訂頒：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都建字第 0991003545 號函訂定全文 5 點

近期修訂： 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都設字第 10501857722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6 點；並自即

日生效（原名稱：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

二、 下列各款之公有建築應於核發建造執照或建築設計許可前，依下列規定辦理：

　　（四）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學校、體育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陳列館、集會堂、

演藝廳、立體停車場者：

　　　　　2. 新建總樓地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體育館、博物館、圖書館、美

術館、陳列館、集會堂、演藝廳、立體停車場，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165&KeyWordHL=%E9%

83%BD%E5%B8%82%E8%A8%AD%E8%A8%88%E5%AF%A9%E8%AD%B0%E5%A7%94%E5

%93%A1%E6%9C%83%E5%AF%A9%E8%AD%B0%E8%A6%81%E9%BB%9E&StyleType=1

3.16　高雄市政府輔導宗教活動友善環境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5 月 31 日高雄市政府高市府民宗字第 10531169400 號函訂定全文 12 點；並自 105 年 5 月 31 日

生效

http://law.kcg.gov.tw/law/NewsContent.aspx?id=1261

3.17　雲林縣文化志工設置及管理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雲林縣政府府文推一字第 1053809150 號函訂定全文 10 點

http://law.yunlin.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432&KeyWordHL=&Style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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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文化志工團管理要點（存目）

首次訂頒：民國 91 年 2 月 22 日臺東縣政府府文推字第 910009646 號函訂定發布

近期修訂： 民國 100 年 3 月 4 日臺東縣政府府文圖字第 1003009422 號函修正名稱及第 8 點條文（原名稱：

臺東縣政府文化暨觀光處志工團管理要點）

　　　　　 民國 105 年 5 月 26 日臺東縣政府府文推字第 1050105124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8 點（原名稱：臺

東縣政府文化志工團管理要點）

（《臺東縣政府公報》105：12 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頁 7-10）

4　其他

4.1　學校空間活化

（學校辦理餘裕空間活化利用，範圍包括屬於社會教育性質的圖書館）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空餘校舍活化實施要點（105.01.26 制訂）

基隆市立中小學校園空餘空間活化實施要點（105.07.15 制訂）

嘉義市政府校園空間多元活化要點（105.02.03 制訂）

宜蘭縣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活化實施要點（105.01.07 制訂）

臺東縣立各級學校校園空餘空間活化實施要點（105.01.28 制訂）

4.2　政府出版品作業

（申請 ISBN、送存國家圖書館）

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105.2.26 修正）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105.6.6 修正）

4.3　政府公報作業

（分送國家圖書館、相關單位）

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編印要點修正（105.9.2 修正）

新竹縣政府公報編行要點（105.8.23 修正）

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文書處理作業規範（105.6.20 修正）

4.4　委託研究計畫

（研究報告、電子檔寄存國家圖書館）

財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105.9.19 修正）

文化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105.7.28 制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05.1.14 修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05.7.26 修正）

5　附錄

5.1　地方自治法規

5.1.1　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化場所使用收費標準（存目）

民國 105 年 9 月 14 日彰化縣政府府法制字第 1050321077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 2、3、5 ～ 7 條條文（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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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彰化縣文化場所使用收費標準）

（《彰化縣政府公報》105：秋：6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頁 3）

5.2　行政規則

5.2.1　臺北市立圖書館場地收費基準（存目）

民國 105 年 5 月 30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北市教終字第 105354802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7、8 點條文；

並自 105 年 6 月 24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公報》105：108  民國 105 年 6 月 13 日 頁 3-6）

5.2.2　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存目）

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文發字第 1052445827 號函修正備查第 5、7、18、22 條條文；

並自即日生效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

%A9%D2%A6%B3%B1%F8%A4%E5&Lcode=C0240037

5.2.3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延長開放管理規則（存目）

民國 105 年 5 月 13 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文發字第 1050847277 號函修正備查全文 9 點；並自即日生效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2400

68&CSRFToken=A952A2AB-E992-410F-96DB-E3D6E800E248

5.2.4　新北市立圖書館團體借閱證申請須知（存目）

民國 105 年 12 月 22 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文發字第 1052445827 號函修正備查全文 6 點；並自即日生效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C0240043

5.2.5　臺中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存目）

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臺中市政府府授法規字第 1050239373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3 條；並自發布日施

行（原名稱：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冬：4  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頁 4-9）

5.2.6　臺中市立圖書館讀書會登記及補助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輔字第 1050028108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18 點；並自即日

生效（原名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讀書會登記及補助要點）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冬：6  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頁 35-39）

5.2.7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9 月 14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輔字第 1050020677 號函自 105 年 10 月 1 日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6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 頁 29）

5.2.8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須知（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閱字第 1050017961 號函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4  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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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及視聽資料借閱須知（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閱字第 1050011020 號函自 105 年 6 月 1 日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夏：5  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 頁 54）

5.2.10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閱覽須知（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8 月 15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閱字第 1050017783 號函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4  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 頁 25）

5.2.11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受理民眾贈與圖書資料須知（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7 月 7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授市圖編字第 1050014682 號函自 105 年 7 月 15 日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秋：2  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 頁 49）

5.2.12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圖書資料報銷作業要點（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4 月 21 日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中市文墩字第 1050008011 號函溯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

（《臺中市政府公報》105：夏：3  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 頁 50）

5.2.1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藝術教育圖書室閱覽須知（存目）

民國 105 年 6 月 2 日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藝視字第 105000187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並自即日生效

（《行政院公報》22：102  民國 105 年 6 月 2 日 頁 22683-22686）

5.2.14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圖書室管理要點（停止適用）

民國 105 年 7 月 21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 1050020582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http://law.most.gov.tw/NewsContent.aspx?id=787

5.2.15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圖書資料借閱與管理要點（存目）

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05）北市捷技字第 10531032600 號函修正發布第 8 點條文；

並自即日實施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

ion.aspx?LawID=P15F2002-20160422&RealID=15-0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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